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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论 宋 代 军 队 的 审 计 法 律∗

肖 建 新　 　 　 谭 书 龙

摘　 要：宋代军队的审计法律，主要规范廪禄、粮草、物资供给，以及军器制造、牧马购马等方面的行为。 这种法律

实质上是军事行政管理法律或行政法律，侧重于兵廪、兵械等的供给、生产及其绩效的审计，形成一定的体系，决定

了军政、财审、监审合一的审计体制。 宋代军队审计法律较为丰富，有利于保障庞大的军需，但在法律体系、位阶、
作用上又有时代局限，未能改变宋代军事上“积弱”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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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是国家的机器，依赖财政的支持，而财源主

要来自赋税上供。 宋初太祖就诏曰：“申命诸州，度
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

留。”①这就是说，诸州除必要的财政开支外，不得占

留，上供朝廷，悉送京师，并且用于军队、军事支出，
即“以助军实”，似乎宋代的财政主要是为了满足军

需。 北宋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说：“计江、淮岁运粮六

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

军旅。”②南宋监察御史姚愈针对中都官支俸禄和兵

廪的会计也说：“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

二，兵廪居十之七。”③他们所言皆表明宋代军队支

出之巨，当然，也是由其规模决定的。 如仁宗时枢密

院奏称的兵籍数字，“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
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
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
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

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④可见，宋代军

队规模巨大，必然消耗大量财政，要保障军队的俸

禄、军备的支出，也就需要审计及其法律的支持。

从总体上看，宋代军队的审计法律，与赋税的审

计法律相比，⑤要简陋一些，不那么丰富系统，但是，
宋代是有军队审计方面的法律的，并且较为重要，主
要是审计廪禄、粮草、物资供给，以及军器制造、牧马

购马等方面的法律，法律形式上有律、令、式，也有大

量的诏令以及典章制度等。 学术界对军队审计方面

法律的专门研究很少，但与此密切相关的粮料请给、
粮草管理、后勤保障的研究，还算深入系统的，⑥其

中管理、追责、奖惩方面的研究，对兵廪、军需审计法

律的探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文主要从

兵廪、军需及其账簿等方面入手，对宋代军队的审计

法律及法律制度进行初步勾勒和论述，敬请专家批

评指正。

一、兵廪审计的法律

宋代军队的要政之一为“廪给”，⑦就是支给官

兵俸禄。 宋代文武官吏的俸禄审计，主要由三司或

太府寺的诸司、诸军专勾司负责，兵廪则由诸军专勾

司负责， “勾当马步军专勾司官一人， 以京朝官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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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以三班）。 掌诸军兵马逃亡收并之籍，诸司库务

给受之数，审校其欺诈，批历以送粮料院”⑧。 在以

上专勾司、粮料院、仓库三个机构的职责中，最关键

是专勾司的审校欺诈，方法是“掌审其给受之数，以
法式钩磨”，内容是“以券准给”的俸料数量，以及给

受的法律依据和券历。⑨在此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诸
军专勾（审计）司与诸司专勾（审计）司不同，分别承

担军、政的粮料和俸禄的审计，并且重视审计的法律

程序。 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六月，权发遣三司使李

承之等奏请：“文武官、诸司人请受，及外县诸军衣

赐赏给，先经专勾司直批勘于粮料院，今欲并令先赴

粮料院批勘，次送专勾司勾磨。”这个建议得到朝廷

的同意。⑩这种审计程序以及审计要求，为后来统治

者所继承。 南宋吴自牧所述审计院，重点也是这方

面的内容。
诸司诸军察计院，在保民坊内旧马军教场

基置院。 且如粮科院者，乃诸司诸军仰上之禄

均也，尤不可不严，设官置吏，欲其专心致意，支
拨无差矣。

审计院者，自宫禁朝廷百僚以下，至于内侍

御士，及于诸军兵卒，凡赋禄者以式法审其名

数。

可见，北宋专勾司、南宋审计司，名称有异，但职

能相同，且明确规定职官的职责和审计的程序。 至

于专勾司、审计院怎样审计兵廪，以及粮料院如何拘

管，如《给赐令》规定了诸军差出小券的拘管、驱磨

等，是兵廪审计的具体法律法规。

宋代的兵廪审计，在各个时期都有法律规定，也
有一些差异。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八月，“开
封府勘粮专勾司吏因诸军批请纳赂，罪当徒”。 而

皇上说： “此但纸笔之费， 累而为赃， 第决杖释

之。”这种减轻处罚开封府勘粮专勾司吏的做法，
有害无益，因为专勾司吏的“批请纳赂”势必影响诸

军请给审计的质量，反映北宋前期请给审计的薄弱，
以及审计法实施的不力。 不过，在仁宗时还有内侍

以及仓官也参与军粮请给的监督审计，并且是获得

皇帝的授权，也就具有合法审计的意义。 庆历七年

（１０４７）二月，“命内侍二员提举月给军粮。 时侍御

史吴鼎臣言，诸军、班所给粮多陈腐，又斗升不足，请
以内侍纠察之。 翌日，诸监仓官进呈军粮，上谕曰：
‘自今当足其数以给之’”。 尽管内侍的提举与纠

察在体制上有其不合理性，但是，又体现皇帝对给受

军粮审计的重视，尤其是对监仓官支给军粮具有监

督制约的作用，强调 “足数以给之”。 嘉祐八年

（１０６３），“殿前诸班请粮”出现了问题，“比进样异，
辄不受散去”，诏曰：“提点仓官自今往检视，有不如

样，同坐之。 军士不时请及有喧哗，悉从军法。”也

就是加强仓官对殿前诸班请粮的检视和审计。神

宗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又针对“仓使给军粮，例有亏

减，出军之家，侵牟益甚”的问题，明确要求三司加

强审计监督，诏曰：“自今给粮毋损其数，三司具为

令。”熙宁十年（１０７７）正月，专勾司似乎为了加强

审计，充实属吏，奏请抽差军曹司的吏员兼任本司的

抄写文字，“诏令专勾司踏逐抽差军曹司六人，给与

本营纸笔钱”。 当然，这种审计又有内在的体制性

缺陷，也与北宋中期以后审计法实施状况不佳有关。
北宋后期诸军专勾司的兵廪审计，似乎较诸司专勾

司的俸禄审计要差一些。 这也许是由宋代后期军

队、军事的衰败趋势决定的，或统治者为满足腐败的

生活，强化了赋税、俸禄的审计，而忽略兵廪审计，效
果不如人意。 钦宗要求二税优先满足军兵的支出，
靖康元年（１１２６），诏曰：“诸路州军二税课利，先行

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春衣、冬赐数足，方许别行

支散官吏请给等。”这“先行桩办”，显然有利于兵

廪审计法律的实施，也许是亡羊补牢之举。
南宋兵廪审计的法律，有所变化，尤其加强了军

事机构的内部审计。 高宗绍兴元年（１１３１）十月，诏
曰：“诸路州军见屯驻官兵，其所支钱米内有官员，
仰帅司照帐内姓名径下本军取索付身照验，如系正

授朝廷付身充本军差遣，及专降指挥许差之人，即行

下本州，随见今职名依旧放行。 若系官司一面补授，
或本处自行差委，即是不得批勘。”

此诏强调的是诸路帅司及州军对驻屯官兵钱米

的审核，尤其是要“取索付身”，验明正身，也就是

“批勘”后才能支付。 这类军事机构内部管理和审

计兵廪“批勘”的诏令还有一些，如：“（绍兴三年）十
二月二十五，诏三衙管军官月廪并依统兵战守官批

勘，如见依侍从官则例，所请数多，即依旧支给。”

这就是规定：三衙管军官的月廪，依照侍从官则

例，由统兵战守官批勘。 至于诸军的拣罢使臣，添差

到地方为州军差遣，类似退伍安排。 他们的身份由

军队长官转变为地方官吏，则其请给由地方的州军

按照则例，负责勘支，转运司措置给散，具有内部审

计的性质。 （绍兴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诏：“诸军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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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使臣等，昨岁添差诸州军差遣，其所支请给已立定

则例，及约束州军按月勘支。 所有供给，令逐路转运

司别作一项措置，依时给散。 如米面数少，即许于系

省钱物内支破，具数申尚书省。”当然，由军事机构

和长官进行内部审计，与行政长官从事内部审计一

样，存在审计体制的局限。 不过，南宋对兵廪、军队

的支出也是比较重视的。 孝宗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
十一月，户部就强调对大军支出的勘当审计：“湖广

总领所乞将江西路淳熙十二年本所岁计茶引二十八

万贯，尽行印给末茶长引，付逐处发卖价钱，应副大

军支遣。 本部勘当。”“本部勘当”，也就是建议淳

熙十二年（１１８５）的江西路茶引 ２８ 万贯，用于应副

大军的支出，包括兵廪“请给”，由户部负责审计。
这是宋代财审合一体制的反映。

南宋孝宗以后，兵廪支给的审计规定有所变化，
强调禄格标准。 孝宗隆兴二年（１１６４）五月，权直学

士院洪适等讨论“应堪任将帅及久勤军事、暂归休

佚之人”兼领环卫官之事后，户部指出按照《绍兴禄

格》支付环卫官职钱，“今欲乞依绍兴禄格，将兼领

左右金吾卫上将军支职钱六十贯文，左右金吾卫大

将军支职钱二十五贯文，诸卫大将军支职钱二十五

贯文，诸卫将军支职钱三十贯文”。 这是俸禄中职

钱支付标准，也应是审计环卫官职钱的法律依据。
又如，乾道三年（１１６７）闰七月，“三省枢密院［言］：
勘会已降指挥，复置在外诸军副都统制，裨赞主帅。
今措置，每月支供给钱一百八十贯文”。 也即按照

“指挥”，明确在外诸军副都统制的月给标准。 这种

支给标准的强调，也就明确了审计的标准。 这与南

宋经济和财政的形势严峻密切相关。
南宋初年以后，战争频仍，加上外交支出巨大，

财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了俸禄请给，是否

减少支付，或给全俸、真俸，也就成兵廪请给和审计

的新问题，往往由枢密院、户部或太府寺契勘之后，
奏请朝廷定夺。 孝宗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十月，户部勘

当两淮、江浙统兵战守官“诸般全分请给”的事项，
此后，“诏依已降指挥支全俸”。隆兴九年（１１７１）
六月，枢密院奏称“勘会诸军申，官兵诡名承代人，
乞敦减作白身，止收使亲身立功官资”之后，“诏使

臣元请七人例以上并将校、都虞候请给之人，各减四

分之一”。可见，无论是支全俸，还是减少请给人

数，都是诏定俸禄标准或主体资格，也就是兵廪的审

计标准，具体由财政、军事机构负责商议，最后诏定

抉择，充分反映了宋代审计及其法律强化专制集权

的特性。
当然，兵廪尤其是基础的官兵俸禄，能够及时满

足请给的需要，仅靠审计法律，未必完全有效。 光宗

绍熙元年（１１９０），知常德府王铢就指出边地兵廪的

问题，“沿边城砦之官，以备疆埸不虞，廪禄既薄，给
不以时，孤寒小吏，何以养廉？”为此，“乞严敕州军

按月廪给，如其未支，守倅即不得先请己奉”。也就

是通过将沿边城砦军官的廪禄支给，与当地知州、通
判等的俸给结合起来，只有守卒按月廪给之后，自己

才能请俸，也就是采用连带行政责任的方式，而非审

计的方法解决问题，反映审计及其法律作用的有限

性。 不过，宋代审计法律，无论是发挥诸军专勾司、
审计院的外部审计职能，还是军事及行政机构的内

部审计功能，都使北宋至南宋的兵廪审计有章可循，
依法展开，尽管不少是以执行诏令形式出现，未必稳

定，但是，在专制体制下很有权威，效率也比较高。

二、军需审计的法律

宋代军队审计对象，除了上述兵廪，还包括粮

草、物资等，主要保障后勤和战备，在此姑且称之为

军需审计的法律。 其实，在历史文献中，官兵俸禄与

军队所需粮草、物资的记载，往往交织在一起，要把

它们彻底分离清楚，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无疑增加

了专门考察军需审计法律的难度。 尽管在兵廪、军
需支出中，宋代没有明确的预算和配置的规定，粮
草、物资等军需支出，面广量大，且有特殊性、秘密

性，但是，粮草、兵械等军需审计十分必要，相关的审

计法律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１．“军费”供给的审计法律

宋人的“军费”似为有限定使用，主要指军需的

财源。 “军费”供给的审计，主要是保障军队供给的

物质基础，审计军费的征收或来源，特别是榷酤、桩
积、赡军等，这与具体的支给兵廪是有区别的。 如宋

代酒税大多用于军队的支出，仁宗庆历初，三司就强

调对榷酤之利的比较和奖赏，“陕西用兵，军费不

给，尤资榷酤之利。 请较监临官岁课，增者第赏

之”。 陕西是宋代重要的军事战区，宋朝通过比较

考核榷酤效益的办法来保障军队的供给。 又如审计

盐课以满足军需，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二月，经制

熙河边防财用司奏言十事之三曰：“岷州盐官镇、通
远军盐川寨两盐场，近拨属本司，岁入增羡，乞自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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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别立界，岁终较其登耗，以施赏罚。”这个奏请得

到朝廷的同意。 据此也发现盐课考核与军需审计之

间的关系，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建议将岷州和通远

军的两个盐场税收拨充为边防的财用，也即将一般

盐税或榷税转化为军需税源，并且进行年度考核，审
计登耗，以行赏罚。 当然，无论榷酤还是盐课的审

计，都是以年度考课形式表现的，反映这种审计法律

又是以官吏考课法律为基础的。
当然，神宗时也有审计备边军需的直接规定。

熙宁六年五月，潼川府路运判孟浩奏言：“本司绍兴

五年运判张澈申奏朝廷，以趱积到钱一十万缗桩充

备边。 蒙降指挥下制置司，令常切点检，不得妄有支

破。”于是，“诏令四川制置司常切点检，不得妄有支

破，余依已降指挥”。也就是要求四川制置司点检

审计备边的桩积钱，其性质应是军政机构的内部审

计。 此外，神宗还有奖励供应军需的诏令，元丰元年

（１０７８）二月，“诏比部员外郎毕仲熊减磨勘二年；右
赞善大夫李熙等各减一年，仍与先次差遣；前桂州观

察支使黄祹等各循两资；进士张祖礼入额差摄。 仲

熊等以应副安南军须，祹等以随军有劳也”。 这种

奖励应该是建立在军需课绩审核基础上的。 至北宋

后期，军需审计及其法律实施的问题逐渐增多，就有

臣僚指出：“自童贯用事陕西已来，财用费出不复驱

磨，因得侵盗蠹耗。”这与徽宗、钦宗时的政治腐败

密切相关。
南宋初年，战事频仍，军费剧增，更加需要审计，

保障军需，如胡寅所说：“赡军之费岁岁增益，日桩

月桩，急于星火，要王官，置审计，以示核实无隐之

状。”为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宋初期以后，迫于

财政压力和军事形势，加强军费审计法律的实施，并
奖励及时应办军需钱粮的官吏。 高宗绍兴二年六

月，“遣殿中侍御史江济、尚书度支员外郎胡蒙点检

刘光世军中将士告帖，具每月合请钱粮实数以

闻”。 尽管此旨是因“军中告乏”还是“军中诡名

冒请”而下，存有争议，但是，监督和财政官员点检

审计刘光世的“将士告帖”和“每月合请钱粮”，则是

客观的事实，并且御史、度支也是据旨依法审计。 八

月，户部尚书黄叔敖又强调点检按察省仓草料场的

支遣卸纳，保障军需供给，“省仓草料场每日支遣、
卸纳粮斛、草料浩瀚。 昨在京日，司农寺日轮卿少、
丞一员点检按察”。 “伏望详酌比附在京日，从本部

轮差郎官一员，将带人吏，各不妨本职，前去点检巡

按，本处公人并纲运，杖以下罪并勘断，其余牒送所

属施行，以此人稍知畏。”也就是省仓草料场支遣

卸纳粮斛草料，必须坚持点检按察制度，显然对军需

审计法律的实施是有积极意义的。 绍兴五年年二

月，诏：“金部员外郎张成宪与转一官，监榷货务候

恪减三年磨勘，监户部粮料院刘锡老减二年磨勘。”
就是因为淮南东路安抚使韩世忠的奏言：“本司大

军屯驻江上相近二年，成宪等首尾应办钱粮，并无阙

悮故也。”绍兴十四年四月，户部又提出奖励押纲

米斛、马料的要求，以及勘会审计的程序，“两浙转

运司申：‘乞今后押纲使臣、校尉副管押米斛、马料

赴行在及军前交卸，不以地里远近，除破耗外，别无

抛失，及少欠不碍所立分釐，次运折会补足，别无违

程，一岁内每纲累界押及三万硕，减磨勘一年。 每增

一万硕，减磨勘一年。 内马料陆折推赏。 从所属勘

会次第，保明申户部指挥赏。’ 欲依本司所申施

行”。 这显然是将推赏与勘会，即推赏与审计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 绍兴三十年正月，中书门下指出赡

军诸酒库的问题：“趁办不敷，拖欠额钱”，而“缘户

部事务繁冗，独员点检不前”，于是，“诏今后从三省

拟差官一员或两员，专一点检措置”。这无疑加强

了赡军诸酒库的审计，保障军需的财源。 而绍兴三

十一年十一月，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针对

四川地区应付大军支遣的人户典卖田宅契税钱，提
出：“今欲将四川州县田契税钱，从本所措置拘收，
将收到钱，取新立经总岁额及系省数目拨还逐处外，
余数乞不立为额，仍免分隶诸司，尽拨赴本司，应副

大军支遣，无损于民，有利于官，所补不细。”王之

望的奏请，从内容上讲，主要是将田契税钱用于大军

支遣，加强军需的保障，而南宋初年四个总领，包括

四川总领所都设立审计司或审计院，具有审计、磨勘

粮料的职能，此类田契税钱也应在审计的范围。 倘

若此案例间接说明大军支遣的筹措以及审计的可

能，而次年二月，干办诸军审计司严致明的奏言，则
反映审计机构和官吏努力实施军需审计的法律，
“常岁除川陕外，诸军支春衣二十四万余疋，今春止

二十一万余疋，盖自去冬用师开落三万，而隐冒不与

焉”。 显然，这实际上是干办诸军审计司对川陕军

需物资的审计，并指出“隐冒”的问题。 孝宗时，尚
书度支郎中唐珣说：“湖广总领所江州、荆南、襄阳

府各有大军仓库，其逐处监官，州府不敢何问，不能

不生奸弊。”于是，乾道三年（１１６７）八月，诏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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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荆南、襄阳府大军仓库，并听逐处守臣检察。 如

有违戾事件，并申总领所劾治。”也就是继续要求

逐处守臣检察的同时，加强了总领所的劾治，充实审

计监督的力量，增加处罚的权力。
２．兵械生产的审计法律

宋代的军需审计监督涉及面甚广，包括兵械、军
马等。 兵械尤其兵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宋人就

认为：“兵不完利，与空手无异。 甲不坚密，袒裼相

似。 弩不可远，有弩何用。 射不能中，与亡矢同。 中

不能入，有镞犹亡。 故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敌。”为

此，宋代非常重视兵械生产的校验、监督，以及审计。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诏：“内弓箭库日逐祗应

弓弩，须监官躬亲较验石 、力胜，下弦封记。”也

就是对弓弩质量的审核。 仁宗庆历五年，“诏诸路

所储兵械悉报三司，三司岁具须知以闻，仍约为程式

预颁之”。 这明确三司奏闻监督诸路所储兵械的

职责，规定了奏闻的时间和程序。 在此，三司而非兵

部、枢密院奏闻，似乎有些奇怪，其实，兵械制造的经

费保障还得依靠财政的支持，三司也就自然有了审

计监督的权力。 神宗时，军器生产的原料和经费都

在审计的范围，熙宁九年八月，三司就认为，管勾军

器监超支购买木料，虽理当推问，即进行司法审理，
但是，“欲乞降朝旨驱磨。 仍自今应支三司钱物，虽
系别司，亦许点检”。 这也就是说，此案更适用驱

磨点检，而非推问司法，或者审计居于优先的地位。
这个奏请得到朝廷的认可，加强了兵械军需的审计，
也就是说，军械审计是有法律规定的。 元丰时，明确

规定：“河北、河东路军器，每季终委逐路职司更互

考察。”并且，要求监司相互考察，也即相互制约，强
化军器的审计监督。 这规定在哲宗元祐年间一度废

除，但很快又在工部奏请下，恢复实施。哲宗时，在
臣僚上言提点刑狱提举诸路将的兵器并每季派遣本

州相关官吏点检之后，元祐七年（１０９２）三月，兵部

奏曰：“本部检准敕兵部状，契勘河北大名府、澶、定
三州并河东太原府，各有编排桩管二十将军器什物，
乞从本部每半年一次，下邻路选差文武朝臣以上官，
每处各一员，诣逐路点检，奉圣旨依。 本部勘当除河

北三州并河东太原府二十将封桩军器什物已有上项

朝旨外，其诸路诸将下兵器，欲乞依今来申请事理施

行。”可见，兵部依据敕文奏请，也就是说，“契勘”
军器什物是有法律依据的。 在契勘河北、河东各二

十将的军器什物之后，进一步提出调整点检的周期

和主体，即每半年差一名邻路文武朝臣作为点检官，
也就是监督审计官。 这也反映北宋点检兵器军械的

法律是有一定连续性的。 当然，诸路提刑司与转运

司审计监督军需的职责有所不同，提刑司“计会”
“出战及守城器具”，而转运司则“擘画” “粮草之

类”，更多的是对州军具体措置军需物资的监督，
但它们都使用了审计监督的方式。

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１２２１）二月，赵与 提督

防城库，“躬下库点检，共差兵士五十人，入库内点

检，得弓箭有七十万，弩箭有三十五万有奇。 是日，
差弓匠打硾弓力。 又点检有划车弩八十五座，箭约

五万只，当申州添差”。 这是军事长官点检审计军

械，也具有军需内部审计的性质。 此类军械的审计

监督，《吏部条法》的《尚书左选考功通用申明》就有

比较具体的规定：“淳祐三年九月空日，枢密院劄

子：两浙、福建州军，日造铁甲，每季赴内军器库交

纳。 今立规模行下，大郡每季解甲五十副，小郡每季

解甲二十五副，责在守倅。 每遇满替，批书并合批上

印纸考任内有无拖欠。 仍令各路安抚常切遵守催

举。 江东、西、湖南、北亦合一体行下。 闰八月二十

六日，奉圣旨：令诸路安抚司行下诸郡，常切遵守，不
许违戾。”这是理宗淳祐三年（１２４３）的枢密院劄

子，作为考功的申明，也即考功或考课的行政法规，
明确规定两浙、福建州军制造铁甲的数量，以及每季

交纳军器库的规定要求，事务具体由守卒即知州、通
判负责，并在任满交接时接受考核。 若有拖欠，由安

抚司监督催促。 还要求江东、江西路，湖南、湖北路

照此执行，也由此可见，审计监督铁甲生产的地域范

围是比较广的。
这类点检和审计军器、军械以及军需方面的规

定，《庆元条法事类》的条目较多，如“淳熙元年五月

二十三日枢密院劄子：奉圣旨，令成都府路帅司，将
本路将兵并职事遵依旧法，并归兵马司，同一路兵官

钤辖、都监、将官等统辖训练，葺治器械，务要武艺精

强，以备不测，差官前去点检”。 “《捕亡令》：诸将

下军须什物，转运、提点刑狱司岁一点检。” “《军器

令》：诸将军器，每岁委总管、安抚、钤辖司于本路互

差官诣库检察，内有损坏不堪者，即具名件申逐司置

籍注之，送所在作院，责限修整毕申逐司勾销。 岁具

有无未修整名件申枢密院。 仍令提点刑狱司因岁巡

处点检。”

无论枢密院的劄子，还是捕亡、军器的令，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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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了点检的主体、对象、程序、时间等内容，应是

一种比较具体的兵械军需审计的法条。 而点检的主

体是军事行政机构或监督机构，更多地表现为军队

和政府内部审计的特征，这可能是宋代以及古代军

事审计法律的一个特点。 这种对军械，以及赏给等

点检审计，在宋人的文集中也有反映，欧阳修的《乞
条制都作院》、苏轼的《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

状》，他们所奏的“点检”“检计”，是与宋代审计法

律的要求相一致的。
３．马政考课的审计法律

在军需审计中，马政的考课和审计又是军需审

计法律的重要内容，或者可以姑称之为马政的考课

审计。 宋代马政主要是一种军事行政。 至于马的饲

养状况和绩效，则是为马政考课和赏罚的内容和标

准，也是审计的对象和依据。 这方面的资料，尤其考

课赏罚的法律史料要相对丰富一些。 《吏部条法》
的《尚书考功令》就规定：“诸内外诸军，岁终比较所

养战马倒毙，该展磨勘人虽遇大礼赦，不在免展之限

（取押纲马使臣干办纲马驿程官倒毙该展磨勘人准

此）。”这明确规定战马饲养的年度“比较”及其处

罚原则。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牧监赏罚令则规定监

马的年度考课，还有比较具体的赏罚标准：“外监息

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

奉，余等第决杖。 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 凡

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匹。”这主要是考核牧

监（往往知州、通判兼领）的牧马绩效，根据生死、增
减的比例进行年度考核和赏罚。 后来，在群牧司奏

请下，牧监考课作了一些调整。 仁宗天圣七年，群牧

司曰：“旧制，知州军、通判领同群牧事，岁终较马死

数及分已上，并生驹不及四分，并罚奉。 死数少，生
驹多，即奏第赏。 三岁都比，以该赏者闻。 今请申明

旧制，通判始到官，书所辖马数，岁一考之，官满，较
总数为赏罚。”其中，调整的考课内容，既有年度生

死的比例和赏罚，也有任期考核的赏罚，较前述牧监

考课的赏罚令要充实和丰富一些。 神宗熙宁元年，
针对“马政不修”，也有类似的诏令，“自坊、监而上

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

焉”。 也就是强调对坊、监、群牧都监的考课，发挥

激励作用。 徽宗时的考课标准有所调整，按照各级

牧马达到的总量进行奖赏，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又诏

立赏格，应牧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县及一千，县
及三百，其提点刑狱、守令各迁一官，倍者更减磨勘

年。 于是诸路应募牧马者为户八万七千六百有奇，
为马二万三千五百”。 这分别根据路、州、县达到

不同的牧马数量进行赏罚，也是对兼有马政职能地

方长官的考课。
南宋初年，对监牧的考核审计更为具体，绍兴十

九年四月，诏曰：“孳生牧马以五百匹为一监，差置

监官二员。 每牝马一百匹、牡马二十三匹为一群，零
匹付群。 每群差军兵、医兽七十人，将病〔马〕别置

监，差官一员，军兵、医兽据马数差破，医治养喂。 如

倒（弊）［毙］一厘以下、生驹五分，监官转一官；倒毙

三厘以下、生驹四分，减三年磨勘；倒毙六厘以下、生
驹三分，减二年磨勘。”“军兵、槽头、节级、医兽倒毙

及二分、生驹三分，杖六十；倒毙及三分、生驹二分，
杖七十；倒毙及四分、生驹一分，杖八十；倒毙及五

分、生驹不及一分，杖一百。”此诏规定以 ５００ 匹马

为一监，每监置监官二名，以及军兵、兽医等，每年都

审核孳生、倒毙的数量和比例，实质上以净增减数为

核心，并以此为据赏罚，转官转资，减磨勘，或展磨

勘，直至处以杖刑。 而诸军所养战马，考课或绩效审

计的规定也与此相似，孝宗乾道八年（１１７２）正月，
诏：“已降指挥，内外诸军所养战马，令主帅每岁比

较等第赏罚。 可自今后倒毙及二分已上，统制将官

展二年磨勘；三分已上，重作施行。”

此外，诸路及开封府界的牧地租课，由提点刑狱

司或提点司催纳，向群牧司申报纳欠的数字和情况，
并接受年度审计，或任期考核。 神宗元丰元年的诏

令就是这样规定的，“牧地租课，诸路委提点刑狱、
开封府界委提点司催纳。 每年秋科限满，次季具纳、
欠数，上群牧司。 任满无欠或欠不及二分，令本司保

明取旨；即及三分以上，并奏劾”。 至于买马，也有

考核和奖励的规定，熙宁三年十二月，诏：“原渭州、
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买马官以十分为率，买
及六分七厘转一官，余三分三厘均为三等，每增一等

更减磨勘一年。 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利州三路纳

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盐钱相兼偿马价。”这实质上

就是考核买马的效益和课绩，也是审计买马绩效的

标准。 如果这是正面奖励的规定，还不足以反映审

计监督的特性，那么，检验纲马质量的要求，则有监

督审计的意义。 高宗绍兴三年三月，诏曰：“广西起

发纲马到日，委枢密院检详、计议官各一员亲赴省马

院，当官以元解发纲马状并图画到毛色、齿岁、尺寸

逐一点对，并验认火印封记、鬃尾讫，具有无异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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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申枢密院呈验。 仍令省马院候纲马到院，即时依

数交收，如法餧养。”可见，此诏明确规定了纲马审

计，具有明显的军需审计法律特征。 这种审计规定

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甚至包括运输途中的情形。
绍兴十八年十一月，兵部指出：“参酌立定广南西路

经略安抚司提点纲马驿程官任满，能点检沿路驿舍、
槽具、动使，供应草料无阙误，及纲马死失、病患、寄
留、减臕通不及下项厘数：三千匹以上，不满半厘，减
一年磨勘；不满一厘，更不赏罢；如任内弛慢，倒毙、
寄留满一厘，展一年磨勘；通满二厘，展二年磨勘；通
满三厘，展三年磨勘；以上展四年磨勘。”这是对广

南西路经略安抚司提点纲马驿程官任满考核的要

求，点检沿路驿舍槽具、草料，以及纲马死失、病患、
寄留减臕等，根据阙误或死失的程度进行赏罚，也具

有考课审计的法律意义。 绍兴二十七年五月，枢密

都承旨陈正同进一步强调考核纲马的运输效果，尤
其运到的数量，“乞自今后管押马五十五匹，五十四

匹到，转一官，减二年磨勘；五十三匹到，转一官，减
一年半磨勘，五十二匹到，转一官，减一年磨勘；五十

一匹到，转一官，减半年磨勘。 以上使臣，不支犒设，
余照见行赏格则例施行”。 孝宗时也强调买马的

比较和考核，乾道元年正月，诏曰：“茶马司买发隆

兴元年、隆兴二年分（马）西马，比之递年亏损数多，
显属不职，令具析因依闻奏。”也就是比较茶马司

的隆兴元年、二年的买马数量之后，发现亏损很多，
显然，茶马司的官吏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为此要求相

关官吏分析原因，并上奏朝廷。 这些军需的考课和

审计，无疑保障了军队后勤和军事需要，也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稳定军队和社会的作用，这是为宋代募兵

和养兵的制度和体制服务的。 但是，这种举措对数

量和规模巨大的宋代军队来说，也许是杯水车薪，未
必能够保证宋代对外战事的主动和胜利。

三、军需账籍及其审计法律

查账是审计的基本手段和形式。 军需账籍为军

队审计基础，涉及面广，故在此专门论述。 宋代很重

视军需账籍，这与赋税审计法律重视账簿的特点颇

为相似，成为军需审计法律的重要内容。 宋代军需

账籍的类型很多，如服务于官兵日常管理的，包括人

员、物资、 设施方面的信息。 宋真宗天禧二年

（１０１８）七月，诏曰：“诸州帐籍，自今简停。 军士每

岁一造，营房半岁一造，职员、马递铺马数每季一

造。”这个诏令规定的是驻军的账籍，涉及军士人

数、营房修造、递马数量等，都是稽核监督的内容，为
审计官兵俸禄、军需后勤的基本内容。 仁宗时，陕西

都转运司奏请淮南、江、浙州军造纸甲后，康定元年

（１０４０）四月，“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帐籍制造”。
这种帐籍既是制造纸甲的依据，也必将成为纸甲审

计的标准。 为此，军队的账籍及其法律规定是存在

的，不过，具体账籍又有所区别，有的还比较专门，英
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八月，殿前、侍卫马步军司就奏

请诸军每年一次造“年额簿”或“年甲簿”。
准诏相度知辰州张宗义上言：“诸军每年

一次造年额簿，上謄录旧簿乡贯，唯加起一岁。
欲乞应系诸军年额簿，今后开坐军人投军时乡

贯、岁数、庚甲，括定年几，更不别造新簿。”当

司检会，准《嘉祐编敕》，内外诸军逐指挥置年

甲簿二道，抄写军员、兵级乡贯、姓名、的实年几

并投事到营年月日，委总管、钤辖、主兵、当职官

员点检印押，一于住营处兵官厅收掌，一付本营

指挥使厅封录照使。 其新收人数，并依此抄上。
若迁补移配入别指挥，即仰互相关报。 内军员、
节级仍于补充文字开坐。 今勘会在京诸班直、
诸军指挥，久来已有年甲版簿卷历据，每岁首即

不曾翻换。 窃虑外州军有承例每年翻换处，自

今并令止绝，敢有违犯，准敕科罪。

可见，诸军的年额簿或年甲簿的内容丰富，包括

“军员、兵级乡贯、姓名、的实年几并投事到营年月

日”，分别由住营兵官厅和本营指挥使厅管理。 每

年的造簿应该主要是增加新兵人数，但保留原始记

载，也防止信息错误的产生。 这种军簿和造簿无疑

为军需、军费提供依据，并且是根据仁宗《嘉祐编

敕》提出的，也就具有审计法的意义。 此外，为了保

障牧监草场的草料供给，要求造账，由群牧司收管，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群牧制置司言：“内外监牧

所管草地，虽已各起立封识，委随处检校，自今欲令

每季具帐付群牧司管系。”

仁宗时，《天圣令·厩牧令》的造账或审账规定

就很丰富，涉及账簿的校勘或勘校审计，应该是较为

专门的军需账簿审计法律。 如“诸在牧驹、犊及羔，
每年遣使共牧监官司封（对）印。 驹、犊八月印，羔
春秋二时印及割耳，仍言牝牡入帐。 其马，具录毛

色、齿岁、印记，为簿两道，一道在监案记，一道长、尉
自收，以拟校勘”。 “诸府官马及传送马、驴，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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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驴差从军行者。”“军还之日，（还）令同受官吏及

专典等，部领送输，亦注庸（膚）、弟（第）；并赍死失、
病留及随便付（附），具造帐一道，军将以下连署，赴
省句勘讫，然后听还。”“诸官畜及私马帐，每年附朝

集使送省。 其诸王府官马，亦准此。” “太仆寺官畜

帐，十一月上旬送省。 其马帐勘校，讫至来年三

月。”这三条厩牧的法令分别规定监马、官畜及私

马，都要造帐，接受校勘，赴省或送省句勘、勘校，也
就是由尚书省专门机构审计监牧官畜的绩效。 而官

畜审计的范围，甚至涉及饲养的草料、药材等。 “诸
系饲，官畜应请草、豆者，每年所司豫科（料）一年须

数，申三司勘校，度支处分，并于厩所贮积，用供周年

以上。”“诸官畜应请脂、糖蜜等物疗病者，第年所司

豫料一年须数，申三司勘，度支处分，监官封掌，以时

给散。”这两条法律是关于官畜草料、药材支出的

勘校规定，要求向三司申报每年应请所需草、豆、脂
药、糖蜜等的“豫料须数”，以便接受勘校审计。 当

然，这是一种军需账簿的审计法律。
而《庆元条法事类》的《厩牧令》，也对官马、军

马账簿进行了规定，比较简明扼要，涉及申报的时

间、程序等内容。 “诸官马每季具帐，限次月十五日

以前发赴所属，本属类聚，限五日实封申尚书兵部

（无所属者，直申）。”“诸军下官马数每岁州具帐，限
次年正月十五日以前申总管司。 无总管路及厢军马

铺，并申转运司，逐司类聚，限三月以前实封申尚书

兵部（转运司官出巡，主管文字官申发）。”这两条

法律，分别规定：官马的季账，于季后次月十五日前

申所属，本属类聚后实封报尚书兵部；军马的岁账，
于次年正月十五日前申总管司、厢军马铺，并报转运

司，转运司类聚后于次年三月前实封，也报尚书兵

部。 可见，官、军马账，由所属机构，或总管司、厢军

军马铺、转运司，分别以季、岁为周期写造和申报，最
后汇总于兵部。 当然，这确定的是内部管理和监督

的体制，并为审计提供条件。
此外，诸军账还包括甲仗、防城、备城库文书等

内容，也是点检的对象。 《军防令》曰：“诸军帐若甲

仗、防城、备城库文书于监官厅写造封锁。 即差发军

马所支器甲，以支出见在逐色数申尚书兵部。 所申

状，监官谐长吏厅监写，签书官聚厅点检书印。”这

种军账的器甲支出文书，需要申报尚书兵部备案，而
备案的申状由监官等起草，签书官点检后才能上报，
当然，最后接受兵部的监督或审计。 为此，宋代军需

以及某些军政交叉的账簿、文书的写造、点检，有较

为具体的法律规定。 而这些账簿、文书，又往往成为

军需审计的基础性资料，至于账簿、文书的点检又具

有监督审计的性质，是军需审计法律的重要内容。
总之，宋代的军需账簿，与赋税账簿一样，都是

审计的对象，并服务于审计，相关法律也成为审计法

律的组成部分。 当然，之所以在此专门论之，主要是

通过勾画概貌，便于宏观考察，进一步深入系统地

研究。
宋代是我国古代审计法律的重要发展阶段和变

化时期，军队审计法律是其有机组成部分。 不过，
也许宋代的军队支出很大，如“兵廪居十之七”，

财政不堪重负，捉襟见肘，兵廪、军需支付的问题很

多，对军队、社会的影响广，这方面的审计法律也就

较一般官吏俸禄审计法律要丰富一些，数量多一点，
规定得更为具体全面。 从法律形式来看，官吏俸禄

审计法律多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现实问题颁布的，以
诏令的形式出现，稳定性也就差一些，而兵廪、军需

的审计法律，除了诏令的形式外，还有许多正式的

“令”，显然，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更强些。 从这些

审计法律确定的审计主体看，除了三司、户部、太府

寺等财政机构，御史、监司等监督机构，以及三司或

太府寺下的专勾司、审计司（院）等专门机构，还有

大量的行政、军事机构及其长官，都表明宋代确立的

是财政与审计合一、监察与审计合一、行政军政与审

计合一的审计体制，因而，审计多以勾检、句勘、点
检、检校、勘校等形式出现，具有管理、监督、审计的

多重性，当然，有时审计的属性又是比较强的。 不

过，从宋代的律（敕）、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上讲，俸
禄、兵廪及军需审计的法律位阶不是很高，一定程度

也影响审计作用的发挥，反映出这方面审计法律的

不成熟性，至于具体的实施效果则需作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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